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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检测评价依据

1.1 法律法规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

席令第 24 号，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）；

（2）《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》（国卫疾控发[2015] 92 

号）；

（3）《职业病分类和目录》（国卫疾控发[2013]48 号）；

（4）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

令第 5 号）；

（5）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

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职健发［2021］5 号）；

（6）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总局令第 48 号）；

（7）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

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厅安健［2015］16

号）；

（8）《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

［2018］3 号）；

（9）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》（安

监总厅安健[2014] 111 号）；

（10）《高毒物品目录》（卫法监发（2003）142 号）；

（11）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测工作规范》（安监总厅

安健〔2016〕9 号）；

（12）《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

健〔2015〕16 号）；

（13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（GBZ 331-2024）。

1.2 标准

1.2.1 评价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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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GBZ 2.1-2019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

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及第 1 号、第 2 号修改单；

（2）GBZ 2.2-2007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

分：物理有害因素》；

（3）GBZl-2010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；

（4）GB 39800.1-2020《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：

总则》；

（5）GB/T 18664-2002《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、使用与维护》；

（6）WS/T 771-2015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规

范》；

（7）GBZ/T195-2007《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

品使用规范》；

（8）GBZ 158-2003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》；

（9）GBZ 188-2014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；

（10）GB/T 4754-2017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。

1.2.2 采样依据

（1）GBZ 159-2004《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

范》

1.3 质量控制

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报告工作流程，详见附录 1。

1.4 职业接触限值

1.4.1 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

根据 GBZ 2.1-2019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：

化学有害因素》及第 1 号修改单规定，工作场所粉尘和化学有害因素

职业接触限值见表 1-1。

表 1-1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

OELs（mg/m3）

中文名
MAC

PC-TW
A

PC-STEL
PE

临界不良

健康效应

备

注

标化职业限值

（PC-TWA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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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性炭粉尘

(总尘)
- 5 - 15 - -

PC-TWAa=PC-T

WA*RF

其他粉尘(总

尘)
- 8 - 24 - -

PC-TWAa=PC-T

WA*RF

氟化氢(按 F

计)
2 - - - - - -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- 2 - 6 - -
PC-TWAa=PC-T

WA*RF

氯化氢及盐

酸
7.5 - - - - - -

氢氧化钾 2 - - - - - -

注 1：PC-TWA 表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，PC-STEL 表示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；MAC

表示最高容许浓度。

注 2：劳动者接触仅制订 PC-TWA 限值但尚未制定 PC-STEL 的化学有害因素时物质，

使用 PE（峰浓度）控制短时间的最大接触，峰浓度和 PC-STEL 相似都反映 15 分钟浓度，

劳动者接触水平瞬时超出 PC-TWA 值 3 倍的接触每次不得超过 15min，一个工作日期间不

得超过 4 次，相继间隔不短于 1h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PC-TWA 值的 5 倍。

注 3：“G1”表示确认人类致癌物。“G2A”表示可能人类致癌物，“G2B”表示可疑人类致

癌物；“皮”表示可因皮肤、黏膜和眼睛直接接触蒸气、液体和固体，通过完整皮肤吸收引起

全身效应；“敏”是指已被人或动物资料证实该物质可能有致敏作用。

注 4：标化职业限值（PC-TWAa）

当每日工作时间超过 8h 或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0 h 时，由于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导致有害

物质的吸收增加，恢复时间减少而导致代谢不完全，甚至使体内有害物质累积而可能引起不

良健康效应。因此，对工作时间超过标准工时制的，应根据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恢复时间的减

少调整长时间工作的 PC-TWA 值。对于需要进行职业接触限值折减的有害因素，当劳动者

每日工作时间＞8h 且每周工作时间≤5d 时，按日调整；当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＞5d，且每周

工作时间＞40h 时，按周调整。标化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(PC-TWAa)按如下公式计算：

PC-TWAa=PC-TWA×RF

式中：PC-TWAa 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，单位为 mg/m3；PC-TWA 时间加权平均容

许浓度，单位为 mg/m3；RF 折减因子。

折减因子(RF)的计算：根据不同情况，使用相应公式计算 RF。

(1)日调整 RF 的计算

当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＞8h 且每周工作时间≤5d 时，按如下(A.5)公式计算日接触折减

因子的计算：

公式中： h——每天实际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

(2)周调整 RF 的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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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每周工作超过 5 d 和超过 40 h 时，按如下（A.6）公式进行周接触折减因子的计算： 

公式中：h ——每周实际工作时间，单位为小时（h）。

在对长时间工作的 PC-TWA 值进行调整时，原则上只对规定有 PC-TWA 的物质进行标

化，对 MAC 或 PC-STEL、具有刺激性和臭味的物质、以及单纯刺激性、安全或健康风险极

低、生物半衰期少于 4 h 或技术上实施困难的物质原则上不进行调整。

1.4.2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职业接触限值

根据 GBZ 2.2-2007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：

物理因素》的规定，工作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值见表 1-2。

表 1-2 工作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值

接触时间 接触限值[dB(A)] 备注

5d/w，＝8h/d 85 非稳态噪声计算 8h 等效声级

5d/w，≠8h/d 85 计算 8h 等效声级

≠5d/w 85 计算 40h 等效声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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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用人单位情况介绍

用人单位情况详见表 2-1。

表 2-1 企业基本情况表

委托单位名称 衢州乾达科技有限公司

受检单位名称 衢州乾达科技有限公司

受检单位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华枫路 16号 1幢、3幢、4幢

职业卫生管理部门 安环部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专职 0人 兼职 1人

联系人 祝健慧 联系电话 13505708860

行业类别
C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

造
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一般□  严重■

主要产品 五氟苯酚、八氟甲苯、六氟苯、钾盐混合物

职工总数 23人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 15人

企业规模 小型 检测类别 定期检测

采样时间 2025年 04月 18日 检测与评价场所
生产车间、辅助单元、

辅助厂房

检测项目
其他粉尘(总尘),噪声,氟化氢(按 F计),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氢)(按

F计),氢氧化钾,氯化氢及盐酸,活性炭粉尘(总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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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检测类别及范围

1.任务来源：受衢州乾达科技有限公司委托

2.检测类别：定期检测

3.检测范围：本次检测范围为生产车间、辅助单元、辅助厂房。



衢州乾达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

编号：浙环职 JP（2025）第 005号

浙江环资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第 7 页 共 31 页

4 生产情况

4.1 原辅物料及产品

用人单位的使用的主要原辅料具体情况见表 4-1。

表 4-1 主要原辅物料情况调查

序号 原辅料名称 性状 年用量 主要成分
使用岗位

（或场所）

包装、储存

方式

投料方

式

1 六氯苯 粉状 108t /

生产车间,

辅助厂房/

操作工,辅

助操作工

袋装
人工投

料

2 氟化钾
固体颗

粒
220t /
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袋装

人工投

料

3 氢氧化钾
固体颗

粒
23.2t /
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袋装

人工投

料

4 叔丁醇 液体 4.1t /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桶装 /

5 盐酸 液态 23.24 盐酸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储罐 管道

6 催化剂 固体 1.68t /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袋装

人工投

料

用人单位主要产品情况见表 4-2。

表 4-2 主要产品情况调查

序号 产品名称 性状 年产量 年产值 包装、储存方式

1 五氟苯酚 液态 30t 桶装

2 八氟甲苯 液态 3t 桶装

3 六氟苯 液态 60t 桶装

4 钾盐混合物 液态 329.1t 储罐

4.2 生产工艺

（1）六氟苯生产工艺流程及简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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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1 六氟苯生产工艺流程图

 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:原料六氯苯在辅助厂房经双锥干燥机利用

蒸汽加热烘干后通过推车运送至生产车间。将烘干后的六氯苯（含八

氯甲苯 7%）、干燥的 KF及催化剂（盐类化合物）通过固体加料机投

入到氟化反应釜中, 充氮气置换氟化反应釜中的空气。开启远红外加

热升温，当釜内温度约 100℃时，抽真空充氮气进一步排除氟化反应

釜中的空气和水分至氧含量、水含量合格。然后继续升温。通过设定

远红外线的加热温度、釜外壁温度、釜内温度与远红外线进行联锁，

控制反应温度在 450～500℃、压力 2.5～ 3.0MPa 进行反应。反应

结束后降温至约 300℃，然后缓慢打开釜顶气相出料阀，经缓冲罐后

进入粗品冷凝器冷凝，冷凝粗品收集于粗品槽中。釜底的物料（钾盐

混合物）作为副产外售。 粗品槽中的六氟苯、八氟甲苯和多氟多氯

苯的粗品通过位差自流进入精馏塔中，通过红外线加热升温精馏，轻

组分八氟甲苯、六氟苯从塔顶依次分离出来经冷凝器冷凝后储存在产

品槽中，塔底的多氟多氯苯经六氟苯塔釜液槽收集后定期返回至氟化

反应釜回用。产品六氟苯和八氟甲苯用内衬四氟铁桶包装后送甲类仓

库储存

（2）五氟苯酚生产工艺流程及简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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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2 五氟苯酚生产工艺流程图

 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:将溶剂叔丁醇通过计量罐计量投入至五氟

苯酚反应釜中开启搅拌，将称量好的氢氧化钾投至五氟苯酚反应釜中，

打开蒸汽阀缓慢升温至 80℃左右后切断蒸汽阀，开始从六氟苯计量

槽往五氟苯酚反应釜中滴加六氟苯，反应产生热量，釜温上升，打开

夹套循环冷却水进出口阀门，自动控制反应温度在 85℃进行常压回流

反应 2小时，反应结束后关闭冷却水进出阀门，打开蒸汽阀常压蒸馏，

回收溶剂叔丁醇套用，蒸馏温度小于 90℃。 将五氟苯酚反应釜中

加入一定量的水（大部分为回收套用的水）搅拌溶解稀释后通过位差

将物料转移至中和釜中，通过稀盐酸计量罐加入一定量的稀盐酸进行

中和反应，直至 PH 值在 1 至 2 左右，然后加热蒸出五氟苯酚水溶液，

冷凝后通过油水分离器静置分层，分出五氟苯酚粗品及水相分别储存

于五氟苯酚水相槽及五氟苯酚粗品槽中。其中水相可作为五氟苯酚反

应釜溶解稀释水回收套用，中和釜底部的钾盐水溶液作为原料用于生

产活性氟化钾。 五氟苯酚粗品槽中的粗品通过位差转移至精馏塔釜

中，利用远红外电加热对塔釜进行升温加热至 180℃，塔顶气相通过

精馏塔塔顶冷凝器进行冷凝（利用 40℃热水进行冷凝），控制冷凝

液温度在 45℃左右。冷凝液在油水分离器中静置分层，分层后的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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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返回至塔中继续提纯，油水相分别储存于油水相接收槽中，送入中

和釜回收套用，如此循环直至水分合格为止。最终将塔釜合格的五氟

苯酚成品蒸出储存于成品中间罐中后进行装桶外售。 五氟苯酚中和

釜中的钾盐水溶液泵入钾盐回收釜。将氟化工段产生的钾盐混合物

（氯化钾、氟化钾）投入钾盐回收釜中，微加热搅拌溶解混合后，先

真空抽滤掉有机物，然后活性炭脱色，再过滤。处理干净后的钾盐溶

液经减压蒸馏离心后，可得副产钾盐。副产钾盐中氯化钾≥ 58%、氟

化钾≤ 20%、水分≤ 20%，PH=7-8

4.3 主要生产设备和运行情况

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情况调查见表 4-3～4-4。

表 4-3 主要生产设备检测当天运行情况

生产设备
序号

单元/车间/
岗位/工种

设备名称 型号
总数 实开

1

辅助厂房/

辅助操作

工

抽滤槽
立式平底，￠2000×

1200，V=3500L
1 1

2

辅助厂房/

辅助操作

工

钾盐溶解釜
￠1600×4225，

V=3000L,电机：5.5KW
1 1

3

辅助厂房/

辅助操作

工

双锥回转干燥

机
2000L 1 1

4

辅助厂房/

辅助操作

工

振动筛 电机：2.2KW 1 1

5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盐酸储罐 V=5m3 2 2

6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精馏塔釜

V=300L 常压，180℃，

D=250mm,H=6m
1 1

7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中和釜 V=1.5m3 常压,100℃ 1 1

8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
五氟苯酚反应

釜
V=1.5m3，常压,85℃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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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设备
序号

单元/车间/
岗位/工种

设备名称 型号
总数 实开

9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六氟苯精馏塔

塔釜 V=500L，塔φ250

×10000
1 1

10
生产车间/

操作工
氟化反应釜 V=800L/300L 6 2

表 4-4 主要防护设施检测当天运行情况

序号 安装位置 名称 用途及参数 运行情况 总数 实开

1 车间北侧
吸收吸附净化装

置
2000m3/h 正常运行 1套 1套

2 筛分机上方 集尘罩 8500m3/h 正常运行 1个 1个

3 出渣口 布袋除尘器 / 正常运行 1套 1套

4.4 岗位设置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

用人单位岗位设置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见表 4-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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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5 职业病危害因素来源及接触情况

单元/车
间

岗位/工种 工作地点
作业

形式

接触职业病危害因

素
来源

接触

人数

接触时间

（h/d,d/w）
班制

个人防护用品型号及

使用情况

职业病防护设施及

运行情况

生产车

间
操作工

五氟苯酚中

和釜,五氟苯

酚合成釜,氟

化反应釜,蒸

馏塔区域,釜

底出渣口

手工作业

其他粉尘、噪声、氟

化氢(按 F计)、氟及

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、氢氧

化钾、氯化氢及盐酸、

高温

原辅物料、设

备运行、中间

产物

9
12h/d,4.67d

/w

三班两

运转

防毒口

罩,3M6003CN+P-A-1

滤毒盒,作业时正常

佩戴;防尘口罩,粉尘

面罩+3M3701CN滤棉,

作业时正常佩戴;防

护手套,东亚 028-浸

塑手套,正常使用

吸收吸附净化装置,

正常运行;布袋除尘

器,正常运行

辅助厂

房
辅助操作工

六氯苯干燥

间,钾盐溶解

釜

半手工作业

其他粉尘、噪声、氟

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

化氢)(按 F计)、活

性炭粉尘

原辅物料、设

备运行
3 8h/d,6d/w 长白班

防毒口

罩,3M6003CN+P-A-1

滤毒盒,作业时正常

佩戴;防尘口罩,粉尘

面罩+3M3701CN滤棉,

作业时正常佩戴;防

护手套,东亚 028-浸

塑手套,正常使用

集尘罩,正常运行

辅助单

元
DCS操作工 DCS控制室 自动化作业

噪声、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氢)(按 F

计)

设备运行 3
12h/d,4.67d

/w

三班两

运转
/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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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
通过对工作场所的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和分析，选择本项目生产工

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，检测项目确认说明见

表 4-6。

表4-6 检测项目确认说明

单元/车间
岗位/工种/检

测点
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

本次评价是

否检测
理由说明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氟化

反应釜
其他粉尘(总尘) 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操作

工
噪声 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五氟

苯酚合成釜
噪声 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蒸馏

塔区域
噪声 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氟化

反应釜
噪声 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五氟

苯酚中和釜
氟化氢(按 F计) 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操作

工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五氟

苯酚中和釜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五氟

苯酚合成釜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蒸馏

塔区域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釜底

出渣口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氟化

反应釜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五氟

苯酚合成釜
氢氧化钾 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五氟

苯酚中和釜
氯化氢及盐酸 是 /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釜底

出渣口
高温 否 非高温季节

生产车间
操作工/氟化

反应釜
高温 否 非高温季节

辅助单元
DCS操作工

/DCS控制室
噪声 是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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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元/车间
岗位/工种/检

测点
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

本次评价是

否检测
理由说明

辅助单元
DCS操作工

/DCS控制室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是 /

辅助厂房

辅助操作工/

六氯苯干燥

间

其他粉尘(总尘) 是 /

辅助厂房

辅助操作工/

六氯苯干燥

间

噪声 是 /

辅助厂房
辅助操作工/

钾盐溶解釜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是 /

辅助厂房
辅助操作工/

钾盐溶解釜
活性炭粉尘(总尘) 是 /

本次检测期间为非高温季节，因此未进行高温检测。



衢州乾达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

编号：浙环职 JP（2025）第 005号

浙江环资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第 15 页 共 31 页

5 现场采样和检测情况

5.1 生产状况与检测条件

本次现场采样和检测的气象条件和检测项目见表 5-1。

表 5-1 检测当天气象条件和检测项目

检测日期 天气状况 气象条件 检测项目 生产状况

2025年 04月 18

日
晴

气温：29.7℃、气压：

100.1kPa、相对湿度：

54.2%

活性炭粉尘(总尘)、

其他粉尘(总尘)、氟

化氢(按 F计)、氟及

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、氯化氢

及盐酸、氢氧化钾、

噪声

正常生产

5.2 检测方法和依据

检测方法和依据见表 5-2。

表 5-2 检测方法和依据

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

其他粉尘(总尘)
GBZ/T 192.1-2007《工作场所空气

粉尘测定第 1部分：总粉尘浓度》
称量法

噪声
GBZ/T 189.8-2007《工作场所物理

因素测量第 8部分：噪声》
仪器直读

氟化氢(按 F计)
GBZ/T 160.36-2004《工作场所空

气有毒物质测定 氟化物》
电极法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

化氢)(按 F计)

GBZ/T 160.36-2004《工作场所空

气有毒物质测定 氟化物》
电极法

氢氧化钾

GBZ/T 300.21-2017《工作场所空

气有毒物质测定第 21部分：钾及其

化合物》

原子吸收

氯化氢及盐酸
GBZ/T 160.37-2004《工作场所空

气有毒物质测定 氯化物》
分光光度

活性炭粉尘(总尘)
GBZ/T 192.1-2007《工作场所空气

粉尘测定第 1部分：总粉尘浓度》
称量法

5.3 采样方式和采样频次

按照《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》（GBZ159）、

《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》（GBZ/T192）、《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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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》（GBZ/T189）标准规范的要求，在正常生产状况下进行现场采样。

选取有代表性的采样点，检测 1个工作日。

1、有害物质的采样

最高接触浓度（CME）、短时间接触浓度（CSTE）及峰接触浓度

（CPE）的采样：用定点的、短时间采样方法进行采样；选取有代表

性的、工人接触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工作地点和时段进行采样；采样

时将空气收集器的进气口尽量安装在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；采样时

间一般为 15min，不足 15min 时，可进行 1 次以上的采样。

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（CTWA）的采样：根据工作场所空气中有

害物质浓度的存在状况，或采样仪器的操作性能，可选择个体采样或

定点采样，长时间采样或短时间采样方法。以个体采样和长时间采样

为主。采用个体采样方法的采样，一般采用长时间采样方法。选择有

代表性的、接触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劳动者作为重点采样对象，

确定采样对象的数目。将个体采样仪器的空气收集器佩戴在采样对象

的前胸上部，进气口尽量接近呼吸带。

采用定点采样方法的采样，可采用长时间采样方法或短时间采样

方法按 GBZ 159-2004《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》

评价监测的要求，选定有代表性的采样点进行采样。

用长时间采样方法的采样：选定有代表性的、空气中有害物质浓

度最高的工作地点作为重点采样点；将空气收集器的进气口尽量安装

在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；采样仪器能够满足全工作日连续一次性采

样时，进行 1 次全工作日采样；采样仪器不能满足全工作日连续一次

性采样时，可根据采样仪器的操作时间，在全工作日内进行 2 次或 2

次以上的采样。

用短时间采样方法的采样：选定有代表性的、空气中有害物质浓

度最高的工作地点作为重点采样点；将空气收集器的进气口尽量安装

在劳动者工作时的呼吸带；在空气中有害物质不同浓度的时段分别进

行采样；并记录每个时段劳动者的工作时间；每次采样时间一般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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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min。

根据现场调查结果，计算每天每个作业岗位的 CME 、CTWA、CSTE

和 CPE，将根据每天的测试结果与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

第 1 部分：化学有害因素》（GBZ 2.1-2019）及第 1 号修改单的职业

接触限值进行比较，以检测结果最大值作为工作场所评价依据。

2、物理因素的测量

（1）噪声的测量

噪声的测定按照 GBZ/T 189.8-2007《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

第 8 部分：噪声》的要求进行测量。

5.4 职业病危害因素采样点设置情况

检测采样点设置见表 5-3、5-4，检测布点图见附录 2。

表 5-3 定点采样设置一览表

测点

编号
单元/车间 岗位/工种 检测点 检测项目

采样频次

（次/日）

2 生产车间 操作工 氟化反应釜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1

2 生产车间 操作工 氟化反应釜 噪声 1

2 生产车间 操作工 氟化反应釜 其他粉尘(总尘) 1

3 生产车间 操作工 釜底出渣口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2

4 生产车间 操作工 蒸馏塔区域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2

4 生产车间 操作工 蒸馏塔区域 噪声 1

5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合成

釜
氢氧化钾 1

5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合成

釜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2

5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合成

釜
噪声 1

6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中和

釜
氯化氢及盐酸 2

6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中和

釜
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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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点

编号
单元/车间 岗位/工种 检测点 检测项目

采样频次

（次/日）

6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中和

釜
氟化氢(按 F计) 2

7 辅助厂房 辅助操作工 六氯苯干燥间 其他粉尘(总尘) 3

7 辅助厂房 辅助操作工 六氯苯干燥间 噪声 1

8 辅助厂房 辅助操作工 钾盐溶解釜 活性炭粉尘(总尘) 1

8 辅助厂房 辅助操作工 钾盐溶解釜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3

9 辅助单元 DCS操作工 DCS控制室 噪声 1

9 辅助单元 DCS操作工 DCS控制室
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3

表 5-4 个体采样设置一览表

单元/车间 岗位/工种 检测项目
采样频次

（次/日）

生产车间 操作工 噪声 1

生产车间 操作工 氟及其化合物(不含氟化氢)(按 F计)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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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检测结果

6.1 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

工作场所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与评价见表 6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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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-1 粉尘及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（mg/m3）

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折减因子
标化职

业限值检测点

编号
单元/车间 岗位/工种 检测点 接触时间 检测项目

CTWA CSTE CPE CME
PC-

TWA

PC-

STEL
PE MAC

RF

（周）

RF

（日）

PC-

TWAa

单项

结论

1 生产车间 操作工 操作工
12h/d,4.6

7d/w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0.006 - - - 2 - - - - - - 符合

2 生产车间 操作工
氟化反应

釜

0.5h/d,4.

67d/w

其他粉尘(总

尘)
<0.33 - 2.07 - 8 - 24 - - - 8 符合

2 生产车间 操作工
氟化反应

釜

0.5h/d,4.

67d/w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- - 0.08 - - - 6 - - - - 符合

3 生产车间 操作工
釜底出渣

口

1h/d,4.67

d/w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- - 0.04 - - - 6 - - - - 符合

4 生产车间 操作工
蒸馏塔区

域

0.5h/d,4.

67d/w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- - 0.06 - - - 6 - - - - 符合

5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

合成釜

0.5h/d,4.

67d/w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- - 0.04 - - - 6 - - - - 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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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折减因子
标化职

业限值检测点

编号
单元/车间 岗位/工种 检测点 接触时间 检测项目

CTWA CSTE CPE CME
PC-

TWA

PC-

STEL
PE MAC

RF

（周）

RF

（日）

PC-

TWAa

单项

结论

5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

合成釜

0.5h/d,4.

67d/w
氢氧化钾 - - -

<0.013

3
- - - 2 - - - 符合

6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

中和釜

0.5h/d,4.

67d/w

氟化氢(按 F

计)
- - - 0.04 - - - 2 - - - 符合

6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

中和釜

0.5h/d,4.

67d/w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- - 0.04 - - - 6 - - - - 符合

6 生产车间 操作工
五氟苯酚

中和釜

0.5h/d,4.

67d/w

氯化氢及盐

酸
- - - <0.53 - - - 7.5 - - - 符合

7 辅助厂房 辅助操作工
六氯苯干

燥间
4h/d,6d/w

其他粉尘(总

尘)
0.66 - 2.23 - 8 - 24 - - - 8 符合

8 辅助厂房 辅助操作工
钾盐溶解

釜

0.5h/d,6d

/w

活性炭粉尘

(总尘)
<0.33 - 1.13 - 5 - 15 - - - 5 符合

8 辅助厂房 辅助操作工
钾盐溶解

釜
4h/d,6d/w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0.12 - 0.21 - 2 - 6 - - - 2 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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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结果 职业接触限值 折减因子
标化职

业限值检测点

编号
单元/车间 岗位/工种 检测点 接触时间 检测项目

CTWA CSTE CPE CME
PC-

TWA

PC-

STEL
PE MAC

RF

（周）

RF

（日）

PC-

TWAa

单项

结论

9 辅助单元 DCS操作工 DCS控制室
12h/d,4.6

7d/w

氟及其化合

物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计)

0.05 - 0.04 - 2 - 6 - - 2 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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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物理因素检测结果 

工作场所定点噪声检测结果（噪声源强度）见表 6-2。

表6-2 工作场所定点噪声检测结果（噪声源强度）

检测点编号 单元/车间 检测点 噪声范围 dB(A) 检测结果 dB(A)

2 生产车间 氟化反应釜 81.7～82.2 82.0

4 生产车间 蒸馏塔区域 62.4～63.7 63.0

5 生产车间 五氟苯酚合成釜 67.9～68.5 68.2

9 辅助单元 DCS控制室 56.4～57.4 57.0

工作场所定点噪声检测结果与评价见表 6-3。

表 6-3 工作场所定点噪声检测结果与评价

检测

点编

号

单元/

车间

岗位/

工种
检测点

接触

时间

噪声性

质

检测结

果 dB(A)

8h等效

声级

dB(A)

40h 等效

声级

dB(A)

接触

限值

dB(A)

单项

结论

7
辅助

厂房

辅助

操作

工

六氯苯干

燥间

2h/d,

6d/w
稳态 83.8 - 78.6 85 符合

工作场所个体噪声检测结果与评价见表 6-4。

表6-4 工作场所个体噪声检测结果与评价

单元/车
间

岗位/工
种

接触时间
检测结果

dB(A)
8h 等效声级

dB(A)
40h 等效声级

dB(A)
职业接触限

值 dB(A)
单项

结论

生产车

间
操作工

12h/d,4.

67d/w
73.9 - 75.4 85 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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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结论

7.1 评价结论

本次共检测化学有害因素定点 8个点、个体 1个，检测结果均符

合 GBZ 2.1-2019 及第 1 号修改单的要求；共检测物理因素定点 5 个

点、个体 1个，检测结果均符合 GBZ 2.2-2007的要求；

该企业本次检测结果与评价结论见表 7-1。

表 7-1 检测结果与评价结论

检测地点

单元/
车间

岗位/工种

检测地

点

主要职业病危害

因素

作业

人数

检测

结果

补救

措施

评价

结论

存在高

毒物品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五氟

苯酚

中和

釜

氯化氢及盐酸 9 符合 / 符合 /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五氟

苯酚

中和

釜

氟化氢(按 F计) 9 符合 / 符合 /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五氟

苯酚

中和

釜

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 计)

9 符合 / 符合 /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五氟

苯酚

合成

釜

氢氧化钾 9 符合 / 符合 /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五氟

苯酚

合成

釜

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 计)

9 符合 / 符合 /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操作

工

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 计)

9 符合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操作

工
噪声 9 符合 / 符合 /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氟化

反应

釜

其他粉尘(总尘) 9 符合 / 符合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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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地点

单元/
车间

岗位/工种

检测地

点

主要职业病危害

因素

作业

人数

检测

结果

补救

措施

评价

结论

存在高

毒物品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氟化

反应

釜

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 计)

9 符合 / 符合 /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蒸馏

塔区

域

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 计)

9 符合 / 符合 /

生产

车间
操作工

釜底

出渣

口

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 计)

9 符合 / 符合 /

辅助

单元

DCS 操作

工

DCS 控

制室

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 计)

3 符合 / 符合 /

辅助

厂房

辅助操作

工

六氯

苯干

燥间

其他粉尘(总尘) 3 符合 / 符合 /

辅助

厂房

辅助操作

工

六氯

苯干

燥间

噪声 3 符合 / 符合 /

辅助

厂房

辅助操作

工

钾盐

溶解

釜

活性炭粉尘(总

尘)
3 符合 / 符合 /

辅助

厂房

辅助操作

工

钾盐

溶解

釜

氟及其化合物

(不含氟化

氢)(按 F 计)

3 符合 / 符合 /

7.2 不符合岗位超标原因分析

本次检测范围内各岗位工种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均符合职业

接触限值要求，没有不符合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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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建议

8.1 防护措施

本次检测期间为非高温季节，因此未进行高温检测，建议用人单

位在高温季节时再委托检测单位对高温岗位进行重新检测。

8.2 职业卫生管理

（1）建议企业加强对生产设备及防护设备进行经常性的维护、检

修，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，确保其处于良好运行状态；加强检维修

时的个人防护。

（2）在生产厂房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的醒目位置，

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、中文说明书和告知卡。

（3）企业应加强对工人的培训，使工人能够正确使用与佩戴个体

防护用品，并加强管理使之制度化。

（4）企业应按照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 188-2014 ）

等规范要求，组织员工进行上岗前、在岗期间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，

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。

（5）用人单位应按照安监总厅安健〔2013〕171号《职业卫生档

案管理规范》要求，及时更新和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台帐。

（6）企业应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规定，对本项目职业病危害

因素及时完成网络申报，申报网址：http://www.zjzwfw.gov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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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附件

附录 1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报告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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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 检测布点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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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 现场检测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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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4 检测结果报告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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